
 

   

政府采购合同

 

签订时间：2024年08月19日

项目名称：宕昌县2024年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生活必需用品采购项
目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备案编号：182001JH621223013

项目编号：182001JH621223013

合同自编号：182001JH621223013-3

甲方：宕昌县民政局

乙方：甘肃陇南市永峰永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宕昌县中合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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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备案号:2024HTBA001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招标采购文件

  2.投标文件

  3.乙方在投标时的书面承诺

  4.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

  5.合同补充条款或说明

  6.保密协议或条款

  7.相关附件、图纸及电子版资料

  第二条 合同内容

  服务名称：详见合同附件中《服务一览表》

  第三条 合同总金额

  本合同服务总金额：￥2306500.0元。

  大写：贰佰叁拾万零陆仟伍佰元。

  分项价款在《服务一览表》中有明确规定。

  本合同总价款包括服务期间必须的日常易耗品、工具、调试费、培训费等相
关费用。

  本合同执行期内因工作量变化而引起的服务费用的变动，在双方事先协商一
致的前提下签订补充合同。

  第四条 权利义务和质量保证

  1.甲方保证服务期间，对乙方工作给予支持，提供水、电、场地等必须的基
础工作条件。如乙方有需要，还要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有关图纸、数据、资料
等。没有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将甲方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
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
范围内。

  2.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
商标权或著作权。一旦出现侵权，索赔或诉讼，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保证
服务不存在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隐患，不存在违反国家法规、法令、法律以及
行业规范所要求的有关安全条款，否则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第五条 付款方式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乙方向甲方提交下列文件材料，经甲方审核无误后支付采购资金：

  （1）经甲方确认的发票；

  （2）经甲乙双方确认签订的《验收报告》（或按项目进度阶段性《验收报告
》）；

  （3）其他材料。

  3.款项的支付进度以招标采购文件的有关规定为准。如招标采购文件未作特
别规定，则付款进度应符合如下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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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60％，第二次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的
100％，第/次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于服务
运行满/月后，并经甲乙双方复验合格后的/个工作日内付清。

  第六条 质量保证金

  1.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向甲方提交合同质量保证金/元（质量保证金的数
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5%）。

  2.质量保证金有效期为甲乙双方最终验收后1个月内。到期后，甲方向乙方无
息退还。

  第七条 验收

  1.服务期限：2024-08-20至2024-09-05。

  服务地点：宕昌县25乡镇，配送到户。

  验收时间：2024年9月5日之前。

  验收地点：采购人指定。

  2. 乙方应对提供的服务成果作出全面自查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验
收和使用的服务条件依据，清单应随提供的服务成果交给甲方。

  3.验收时，甲乙双方必须同时在场，乙方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内容规定
的，甲方有权拒绝验收。乙方应及时按本合同内容规定和甲方要求免费进行整改
，直至验收合格，方视为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完成服务。验收合格的，由双方共同
签订《验收报告》。

  4.甲方可以视项目规模或复杂情况聘请专业人员参与验收，大型或复杂项目
，以及涉及专业服务内容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参与验收。

  5.如项目实施情况需要分阶段验收，则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出具《验收报告
》。

  第八条 项目管理服务

  乙方要指定不少于一人全权全程负责本项目服务的落实，包括服务的咨询、
执行和后续工作。

  项目负责人姓名：吕海军；联系电话：18609399998。

  第九条 售后服务

  1.乙方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期为自服务通过最终验收起12个月。若国家有明
确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高于此质量保证期的，执行国家规定。

  2.服务期内，乙方应提供相关服务支持。对甲方所反映的任何服务问题在1日
（小时）之内做出及时响应，在2日（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实地解决问题。若问题
在2工作日（小时）后仍无法解决，乙方应在5日（小时）内免费提供服务的补偿
、替换方案，直至服务恢复正常。

  3.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的有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对于乙方违规操作造成甲
方损失的，由乙方按照本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 分包

  乙方不得分包、转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一条 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生效后，除《政府采购法》第49条、第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甲乙双
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交付服务成果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在得到甲
方通知之日起/个工作日内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仍未采取有效措施的，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或扣留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的违约金。

  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甲方应向乙方偿付拒付服务费用/％的违约金。

  3.乙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交付服务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
/‰的违约金。如乙方逾期达/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
达乙方时生效。在此情况下，乙方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高于违约金的，对高出
违约金的部分乙方应予以赔偿。

  4.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
欠款总额的/‰违约金，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其它未尽事宜，以《合同法》和《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
对方，并在7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证明，结算服务费用。未履行的部分是否继续履
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可由双方初步协商，并向主管部门和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报
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免予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1.因服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进
行鉴定。服务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
方承担。

  2.在解释或者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应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3.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双方可选择以下第①种方式解决：

  ①向陇南市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②向兰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4.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可以履行的仍
应按合同条款继续履行。

  第十五条 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3．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甲方的采购代理机构，根据甲方的授权代其采
购确定乙方为中标单位，但不承担本合同规定的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

  5.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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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全称（盖章）： 需方全称（盖章）:

甘肃陇南市永峰永商贸有限公司 宕昌县民政局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钟楼街道办
钟楼滩西城印象二楼35号

地址：宕昌县城关镇岷江大道391号

邮编：746000 邮编：748500
电话：18609399998 电话：0939-6124286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

   

经办人：吕海军 经办人：刘文祥

  特别说明：
  1.本范本根据《政府采购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具体项目的采
购合同条款，在本范本框架内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空格处划横线。
  2.收款单位名称应与本合同乙方单位名称、项目中标单位名称、开具发票单
位名称相一致。
  3.甲方（采购单位）应盖本单位公章（不允许盖内设科室章），乙方应盖单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合同双方应盖骑缝章。
  4.除涉密项目外，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50条规定：采购人应当自
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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